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４４（４）：６３－７０，７８　　 ＩＳＳＮ１６７４－５６３９　ＣＮ５３－１２１１／Ｇ４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Ｋｕｎｍｉｎｇ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历史学】

收稿日期：２０２２－０４－０２

作者简介：刘春晓 （１９９７—），女，山东潍坊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隋唐史研究。

唐 《崔鱸墓志》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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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崔鱸墓志》记述了正史中不见传载的崔鱸的一生。《崔鱸墓志》及其父 《崔振墓志》、其母 《郑

辚墓志》现均已出土，据此可谱写出较为完整的崔鱸家族世系图，并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之不

足。以上墓志亦反映了崔鱸家族一直保持的门第婚传统，以及该家族归葬地的三次变迁。此外，《崔鱸墓

志》还详细记述了崔鱸在代德两朝的为宦经历。崔鱸一生任职于宣武镇，许多事迹可与传世文献互证并

补其阙，且其所任均属幕府基层官，可为了解幕府基层官职掌提供很好的样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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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代 《崔鱸墓志》载录于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２００４年出版的 《洛阳新出土墓志释录》［１］中，有墓

志拓片及录文。此外，墓志录文亦载于三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出版的，由吴刚主编的 《全唐文补遗 （第九

辑）》［２］中。《释录》记此方墓志于２００３年在河南巩
义出土，志石表面有腐蚀痕迹，石花若干，刻字较

浅，但其字迹可辨，品相尚可，四周侧面刻有荷花

图案，志石边长５３５ｃｍ，厚１３ｃｍ，楷书，３２行，
满行３２字。墓志原题为 “唐故汴宋观察支使朝请郎

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赐绯鱼袋崔府君墓志铭并序”，署

为 “前乡贡进士崔寅亮谨述”“琅耶王源端书”。

除 《崔鱸墓志》外，崔鱸的父亲崔振［３］２３９、

母亲郑辚［３］２４４及堂兄弟崔玄亮［４］的墓志均留存于

世。而且 《崔鱸墓志》《郑辚墓志》的撰写人为崔

鱸弟崔寅亮，《崔振墓志》的撰写人为崔鱸堂兄弟

崔纯亮，均为至亲执笔，可信度较高，也可参补互

证，发挥更大的史料价值。

这些墓志所记内容丰富，为研究崔鱸家族谱

系、归葬地，补充有关中唐宣武镇之史实以及幕府

基层官职掌，提供了重要的文物资料。



一、崔鱸的家族世系

其一，关于崔鱸郡望及家族世系，崔鱸父

《崔振墓志》记：“府君讳振，字仲举，姜姓之后。

?源茂烈，传谍详焉。曾祖敬嗣，赠太常卿，尝任

滏阳县令，因自洛徙家于邺。祖悦，赠太子少保。

皇考光迪，赠太子左赞善大夫。”《崔鱸墓志》记：

“博陵人也。曾祖讳悦，赠太子太保。祖讳光迪，

赠太子左赞善大夫。皇考讳振，濮州司法参军。”

崔鱸堂兄弟崔玄亮墓志又记：“其先出于炎帝，至

裔孙穆伯，受封于崔，因而命氏，汉初始分为清

河、博陵二祖，故其后称博陵人。曾祖悦，洛州司

户参军，赠太子少保。祖光迪，赠赞善大夫。考

抗，扬州司马兼通事舍人，赠太子少师。”据三方

墓志所记，三人祖辈姓名及官职均相同，当为同一

支系。又查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 （下文简称

《新表》）所载博陵崔氏房世系［５］２８１１－２８１３，在博陵

安平崔氏第三房中有崔鱸四世祖敬嗣、曾祖悦、祖

光迪等人的记载，与墓志记载相符，故可知崔鱸之

郡望实为博陵安平崔氏第三房。

其二，在 《新表》博陵安平崔氏第三房世系

表中，崔光迪一支后仅有崔抗一子。但据 《崔振

墓志》记：“皇考光迪，赠太子左赞善大夫……府

君生禀全气，天锺元和，纯至之行，幼出人表……

与弟抗自遭凶闵，时危业薄，怡怡相保，迄于垂

白。”《崔鱸墓志》记：“祖讳光迪，赠太子左赞善

大夫。皇考讳振，濮州司法参军”，《崔玄亮墓志》

记：“祖光迪，赠赞善大夫。考抗，扬州司马兼通

事舍人，赠太子少师”，可知崔光迪至少还有一子

崔振。且 《崔振墓志》记有一句 “与弟抗自遭凶

闵”，可知崔振为崔抗兄，为光迪长子，此可补

《新表》中崔光迪一支之谱系。

其三，《旧唐书·崔玄亮传》中略记有玄亮弟

纯亮、寅亮之科举仕宦经历，载： “始玄亮登第，

弟纯亮、寅亮相次升进士科，藩府辟召，而玄亮最

达。玄亮孙贻孙，位至侍
"

”［６］４３１４，在此将寅亮视

为玄亮的同父兄弟。在 《新表》崔抗一支中也将

崔寅亮列入其中，但据 《崔振墓志》记： “嗣子

鱸，以文行称，官至监察御史。次子寅亮，修词立

诚，州闾宾荐。咸克奉先志，居丧过哀……癙纯亮

备闻遗德，见命为志。”可知崔振有二子，为崔

鱸、崔寅亮，崔纯亮则为崔振堂侄、崔抗子。崔寅

亮在所撰 《崔振墓志》中，亦称崔鱸为 “吾兄讳

鱸”，又在所撰 《郑辚墓志》中，自称为郑辚的

“小子”，记：“（郑辚）洎于笄年，适濮州司法参

军博陵崔公振。公即小子之皇考也……长子鱸，官

至监察御史……小子寅亮幼钟慈念，如在怀抱。”

由此可以断定，崔寅亮实为崔振之子，而非崔抗

之子。

据上所考，崔光迪至少应有二子，兄崔振、弟

崔抗，而 《新表》仅载抗一人，无振，又将崔振

子寅亮列为崔抗子，盖 《新表》误也。 《崔鱸墓

志》记：“先娶河东裴澄女，生女子子二人，一适

赵郡李君。后娶彭城刘泳女，生子子一人，曰

约；女子子三人”，可知崔鱸有一子五女，子名

约。故从崔鱸四世祖崔敬嗣开始，崔振家族世系应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崔振家族世系

二、崔鱸家族的婚姻及葬地

中古门阀士族是中国古代的一个特殊阶层，历

来是学界研究的重点，博陵崔氏乃中古时期之世家

大族，针对其进行的个案研究已有不少①，本文对

崔鱸及其家族成员的婚姻及葬地的考察也将在以往

成果的基础上展开，以期对相关研究有所补益。

根据现有相关资料，上文所列崔鱸家族成员表

中婚姻可考者有六人：崔敬嗣、崔光迪、崔振、崔

抗、崔鱸、崔玄亮。婚配情况如下。

崔敬嗣妻为金城郡君李氏。宋赵明诚 《金石

录》曾考 《周崔敬嗣墓志》［７］，但现已失传。据今

４６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８月

①参见：陈建萍 《唐代博陵崔氏个案研究》，河北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６年；郑芳 《中古世家大族博陵崔氏研究》，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０９年；王敬涛 《唐崔甫家庭变迁研究———以墓志为中心》，郑州大学硕士论文，２０１１年。



可见的 《陈照墓志》记：“夫人讳照，字惠明，颍

川长社人……夫人九岁而孤，为外王父房州刺史赠

太常卿崔敬嗣、外王母金城郡君李氏所字”［８］６６此

处 “外王父房州刺史赠太常卿崔敬嗣”与 《新表》

中所记崔鱸四世祖 “崔敬嗣”官职相同，均为房

州刺史。又按 《旧唐书·崔光远传》载：

崔光远，滑州灵昌人也。本博陵旧族。祖

敬嗣，好樗?饮酒。则天初，为房州刺史。中

宗为庐陵王，安置在州，官吏多无礼度，敬嗣

独以亲贤待之，供给丰赡，中宗深德之。［５］３３１７

由此可知崔敬嗣当为则天中宗朝人。据 《陈

照墓志》记陈照 “以天宝三载正月廿日薨于江阳

县之官舍，春秋四十八”推算，她应出生于公元

６９７年，亦在则天朝，故可推测此陈照外王父即是
崔鱸四世祖，其妻为金城郡李氏。

另有 《卢思庄墓志》记：“公讳思庄，范阳人

也……夫人博陵崔氏，故房州刺史敬嗣之女

也。”［８］１７８此处崔敬嗣也应是崔鱸四世祖，其女嫁于

范阳卢氏思庄。

崔光迪妻为范阳卢氏。据 《郑辚墓志》记：

“夫人郑氏讳辚……乃以去族之苦，心舍荣饰，虔

奉严姑范阳卢氏。”清人梁章钜所撰 《称谓录》记

“严姑为夫之母”［９］，“严姑”指婆婆。又据上文所

列崔鱸家族世系图可知，郑辚的公公当为崔光迪，

那么崔光迪妻即是范阳卢氏。

崔振妻为荥阳郑辚。上文已提及崔振及其妻均

有墓志，《崔振墓志》记：“夫人荥阳郑氏，地望

清华，天下推其第一。闺风肃睦，门内挹其无双。

抚孤奉丧，礼则斯在。”《郑辚墓志》记：“夫人郑

氏讳辚，号常自性第八。其先荥阳人也。曾祖嘉

福，皇朝武强令。祖澄，竟陵令。皇考炜，谷城县

丞。皆累积德行，大播清风。夫人夙抱冲和，生知

礼训。洎于笄年，适濮州司法参军博陵崔公振。”

均可证崔振妻为荥阳郑辚，但其先辈在 《新表》

中无载，不能进一步考证郑辚属于哪一房支。

崔鱸妻为河东裴氏、彭城刘氏。 《崔鱸墓志》

记：“先娶河东裴澄女，生女子子二人，一适赵郡

李君。后娶彭城刘泳女，生子子一人，曰约；女

子子三人。”关于河东裴澄，新旧唐书无传，但在

两书及 《全唐诗》《全唐文》中均略有提及。《新

表》“东眷裴”中载：“澄，苏州刺史”［５］２２３６，《唐

刺史考全编》考裴澄为苏州刺史大致在贞元末。［１０］

《全唐文》殷亮 《颜鲁公行状》记：“公初在平原，

未有兵革之日。著韵海镜源…… （大历八年）及

至湖州。以俸钱为纸笔之费。延江东文士萧存、陆

士修、裴澄……等十余人。笔削旧章，该搜群籍，

撰定为三百六十卷。”［１１］５２２９ 《全唐诗》有皎然 《答

裴评事澄荻花间送梁肃拾遗》诗［１２］，作于建中三

年 （７８２年）［１３］。 《全唐文》穆员 《裴济墓志铭》

记：“唐贞元八年冬十月二十有八日，前河南少尹

裴公讳济……母弟澄，检校膳部郎中。”［１１］８１９９ 《旧

唐书·德宗纪下》又记：“（贞元十一年闰八月）

己丑，国子司业裴澄表上 《乘舆月令》十一卷、

《礼典》十二卷。”［６］３８２据下文考，崔鱸主要仕宦经

历由大历至永贞，以上史籍中所记裴澄主要事迹亦

在此期间，而其年龄未知，可能略大于崔鱸，应正

是崔鱸的岳父。与河东裴氏生一女适赵郡李君，

《资治通鉴》载有一 “李君”：“（大中九年）二

月，以醴泉令李君为怀州刺史。”［１４］８０５６按崔鱸于

永贞元年 （８０５年）逝世，大中九年即８５５年，两
人时代相距略远，崔鱸女儿所嫁应不是 《资治通

鉴》所载的李君，但也不无是同一人之可能。

后娶彭城刘泳女，刘泳史籍无考。

崔抗妻为太原王氏，崔玄亮妻为范阳卢氏。

《崔玄亮墓志》记：“考抗，扬州司马兼通事舍人，

赠太子少师。妣太原王氏，赠晋阳郡太夫人……夫

人范阳卢氏，先公而殁”。

综上可见，自唐初至唐中后期，在可考的婚姻

关系中，崔敬嗣一支主要的联姻对象为门阀士族，

这可证作为博陵崔氏的一支，崔鱸家族及其成员仍

保留较为浓厚的门第观念，仍然奉行门第婚。

关于崔鱸家族的葬地，崔鱸墓志、崔振墓志、

崔振妻郑辚墓志均有记载，据此三方墓志大致可考

崔鱸一支葬地变迁情况。

《崔振墓志》记： “曾祖敬嗣，赠太常卿，尝

任滏阳县令，因自洛徙家于邺。”从这段记载我们

可知在崔敬嗣之前这一支博陵崔氏已定居洛阳。毛

汉光先生也曾据博陵崔氏第三房中见于传、碑者之

葬地，推测出博陵崔氏第三房中的某些支系已迁于

洛阳。［１５］２６３可见博陵崔氏第三房往洛阳迁移，是一

整体趋势。崔敬嗣又乃则天中宗朝人，故其家族可

能在唐初已迁居洛阳，有了新的归葬地。而至敬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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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滏阳县令，崔敬嗣一支又自洛徙于滏阳，其家族

葬地也应在此时改至滏阳。

滏阳在何地？据 《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

卷》滏阳县条记： “本隋魏郡旧县，隋末，隶相

州。武德元年，割隶磁州，为州治。六年，省临水

县来属。贞观元年，州废，还隶相州。天宝元年，

隶邺郡。十五载，隶相州。至德二载，隶成安府。

乾元二年，隶邺郡。宝应元年，隶相州。永泰元

年，割隶磁州，为州治，并析置昭义县。”［１６］２３８可

知崔敬嗣时滏阳在相州界。 《崔振墓志》续记：

“以太夫人在堂，仅得全制。蒸蒸色养，动无违

德。与弟抗自遭凶闵，时危业薄。怡怡相保，迄于

垂白……天宝末，猾胡猖乱。府君伯父邺国公光

远，虔刘凶渠，归翼王室。贼陷相土，以我为仇。

或劝避之。公曰：弃亲逃仇，孰愈于死。虽遭缧

系，泣侍左右。凶党嗟而释之。”此处记载了崔振

崔抗两兄弟自丧父后，家业渐薄，相互扶持，奉养

母亲，至天宝末又因伯父崔光远对抗安史叛军事遭

难事。伯父崔光远，新旧唐书均有传，记载了他

“虔刘凶渠，归翼王室”事。按 《资治通鉴》载：

“（天宝十四载）颜杲卿将起兵……于是

河北诸郡响应，凡十七郡皆归朝廷，兵合二十

余万；其附禄山者，唯范阳、卢龙、密云、渔

阳、汲、邺六郡而已。”［１４］６９４５－６９４９

故墓志中所记 “贼陷相土”的时间应在天宝

十四年 （７５５年）末，相州即当时的邺郡已为安禄
山攻陷。这也表明崔振及其弟崔抗一家此时仍定居

相州，很有可能是在滏阳县，盖崔光迪一支自敬嗣

迁居滏阳后一直定居在此。

《崔振墓志》又记： “未几，以太夫人有疾，

弃官而归……俄遭太夫人之丧，泣血在地，经月不

起。因暑湿构灾，风痹成疾。缠绵星霜，竟不复

愈。以俟元辰，归于邺之先原。”崔振因侍奉太夫

人而辞官归家，最终又逝于东都，权窆于平阴乡。

据赵振华先生考证，“平阴乡”在东都城外的洛阳

县。［１７］据此我们推测崔振一家因安史之乱又举家迁

回洛阳。又观墓志中所记 “以俟元辰，归于邺之

先原”一句， “邺之先原”，应指相州之滏阳县，

表明崔振死后乃暂时葬于洛阳，后仍欲归葬滏阳。

《郑辚墓志》记： “以贞元十二年八月十五日

终于巩县合洛别墅，享年五十有四。以其年十一月

十五日权窆于洛乡东鲁原。以乡远岁暮，未获归

葬故也。皇考亦以其月七日自洛城迁启，就兹合

纎，礼也。”这里记载了崔振妻郑辚逝世后因乡远

岁暮的缘故而不能归葬，将其权窆于洛乡东鲁

原，并将崔振灵柩也迁于此合纎事。此举符合唐代

的礼制。“归葬”应是指归葬先茔，即在滏阳。张

慧霞曾对唐代权葬与迁葬问题进行过专门研究，指

出子女为合葬父母，常常必须先权葬一方或两方均

权葬，以备日后设法将其合葬在一起。［１８］崔振与郑

辚夫妻的合葬墓应属于第二种情况，其子崔鱸与寅

亮先将二老分别权葬，后又合葬在一起。因据

《崔鱸墓志》记：“以元和二年八月十七日葬于巩

县合洛乡东原，纎于先茔，礼也。”崔鱸逝世后纎

于先茔，先茔应是指崔振及郑辚墓，由此推断，崔

振最终没有归葬至滏阳先茔，而是与其妻合葬在了

河南府巩县合洛乡东原，所以崔鱸在逝世后也归葬

此处。

另，上文涉及的崔鱸堂兄弟崔玄亮一支，其墓

志记：“自天宝已还，山东士人皆改葬两京，利于

便近。唯吾一族，至今不迁。我殁宜归全于滏阳先

茔，正首丘之义也……以 （大和）九年四月二十

八日，用大葬之礼，归窆于磁州昭义县磁邑乡北

原。”可见受安史之乱影响，山东士人多将其家族

归葬地改至两京，但玄亮一支与崔鱸一支不同，玄

亮最终归葬先茔。

总而言之，崔鱸家族葬地至崔鱸时已几经变

迁，崔敬嗣以前，家族葬地在洛阳，自敬嗣后改葬

至相州滏阳，崔鱸四世祖崔敬嗣、曾祖崔悦、祖父

光迪应都葬于滏阳。后安史之乱爆发，父崔振改葬

河南巩县，崔鱸随之葬于河南巩县，又形成了新的

归葬地。毛汉光先生认为士族归葬地的改变反映出

该家族重心的转移，进而指出唐代士族多世居京

师，与魏晋时期士族在京师与本郡亦都设有居住

所，并以这样双家形态充塞选举通道有重要区别，

正因为如此唐代士族逐渐成为纯官僚人物而又消失

了其地方性。［１５］２３４－３３３

三、崔鱸的仕宦经历

按唐代士人之成长轨迹，一般以入仕为第一要

务，或科举登第、或门荫入仕、或流外入流，之后

便开启形形色色的为宦生涯。崔鱸享年五十二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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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生有一半时间为官，也是其人生最具价值的阶

段，崔鱸墓志详细记载了其一生之经历，对仕宦经

历记述尤详，可供我们详细考察之。

（一）门荫得释褐，为宋州参军

志云：“始年六七岁，善属五字篇，时为文者

大异之……职卑才杰，众务与能。”崔鱸以永贞元

年 （８０５年）终于河南府河南县行修里之私第，时
享年五十二。崔鱸当生于天宝十三载 （７５４年）。
他六七岁时，即肃宗乾元二年左右 （７５９年），已
善写五言诗，颇具作诗天赋。等长大到十四五，即

大历二年左右 （７６２年）， “大历十才子”名噪一
时，他亦写诗属和。崔鱸具体何时参加科举，墓志

中没有确切记载。他表现出的才能在以诗赋为重要

录取标准的进士科考试中应颇具优势，但崔鱸后来

并没有如愿登第，而是以门荫入仕。志记：“遂以

门子补宣德郎、宋州参军。职卑才杰，众务与

能。”宣德郎为散官、正七品下，宋州参军为职事

官、从八品下，职位虽低，崔鱸却展现出了出众的

能力，以此为起点开启了他的仕宦生涯。

（二）首辟宣武镇，成李勉从事

志又记： “宣武军留后、左庶子李铭引为从

事”，陈长征在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增补》一
文中认为： “此处的宣武军留后、左庶子应是李

勉，大历十四年到建中二年担任宣武军节度留后的

是李勉，唐朝历史上并没有名叫李铭的担任宣武军

节度留后。”［１９］这里的李铭应为李勉是无异议的。

但据 《唐方镇年表》记李勉曾两次受命镇宣武，

一次在大历十一年 （７７６年）五月至六月，另一次
在大历十四年至建中二年 （７７９—７８１年）。［２０］那么
崔鱸是在何时被李勉引为从事？据 《资治通

鉴》载：

（大历十一年）五月，汴宋留后田神玉

卒。都虞候李灵曜杀兵马使、濮州刺史孟鉴，

北结田承嗣为援。癸巳，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

汴、宋等八州留后。汴、宋、曹、濮、
'

、

郓、徐、泗八州。乙未，以灵曜为濮州刺史，

灵曜不受诏。六月，戊午，以灵曜为汴宋留

后，遣使宣慰。［１４］７２３７

可知因李灵耀叛乱，李勉实际上只当了短短一

个月的汴、宋等八州留后，就被取代。后李灵耀据

汴州，欲效河北诸镇，上诏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永

平节度使李勉等人讨之，同年，平定李灵曜叛乱，

李忠臣占得汴州，李勉增领宋、泗州二州。《资治

通鉴》又载：

（大历十四年）淮西节度使李忠臣，贪残

好色……希烈因众心怨怒，三月，丁未，与大

将丁詗等詗，杀惠光父子而逐忠臣……以希烈

为蔡州刺史、淮西留后。以永平节度使李勉兼

汴州刺史，增领汴、颍二州，徙镇汴州。［１４］７２５６

又 《旧唐书·李勉传》记：

忠臣遇下贪虐，明年为麾下所逐，诏复加

勉汴宋节度使，移理汴州，余并如故。［５］３６３５

至大历十四 （７７９年）年，李勉再次受命为汴
宋留后。

《资治通鉴》又载：

（建中二年正月）永平旧领汴、宋、滑、

亳、陈、颍、泗七州。丙子，分宋、亳、颍别

为节度使，以宋州刺史刘洽为之…… （二月）

更汴宋军曰宣武。［１４］７２９５－７２９７

此条下胡三省注云：“按是时李勉以永平军节

度使镇汴州，盖以宋、亳、颍为宣武军。”故可知

至建中二年永平军分宋、亳、颍别为节度使，为汴

宋军，后更号为宣武军，刘洽接任李勉镇宣武，后

被赐名为刘玄佐。

从上述李勉镇汴宋的过程来看，崔鱸被李勉引

为从事的时间应该在李勉第二次镇汴宋时，即建中

二年至建中四年 （７８１—７８３年）这一时间段内，
其一，李勉第一次受命镇汴宋的时间非常短，仅有

一个月的时间，即被李灵曜取代，在此期间李勉可

能并未来得及辟人入幕。其二，崔鱸为李勉从事

后，墓志续记：“未几，节度使刘公玄佐署为节度

巡官，迁大理评事，赐绯鱼袋，又迁监察御史里

行。”说明崔鱸不久后又被刘玄佐署为节度巡官，

这正符合建中二年后刘玄佐接任李勉镇宣武的顺

序。崔鱸应该是在李勉离任后，接着被辟署到刘玄

佐幕府中继续任职。

（三）佐刘氏父子，迁节度推官

在墓志中，崔鱸在李勉幕府时的幕职没有明确

记载，至刘玄佐幕时，墓志记崔鱸的幕职官为节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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巡官，试大理评事衔，并受赐绯鱼袋，后带衔又迁

为监察御史里行。之后崔鱸应该一直留在刘玄佐幕

中任节度巡官，直到刘公薨。

志又云：“刘公薨，诏以其子士宁嗣位，又辟

为节度推官。”《资治通鉴》载：

（贞元八年）刘玄佐之丧，将佐匿之，称

疾请代……玄佐之婿及亲兵皆被甲，拥玄佐之

子士宁释衰盬，登重榻，自为留后…… （三

月）庚寅，以士宁为宣武节度使。［１４］７５２８－７５２９

贞元八年，刘玄佐去世，其子刘士宁不听朝

命，自为留后，后被朝廷追认为宣武节度使，到贞

元九年十二月又在兵乱中下台。应该就在这一时期

崔鱸又被刘士宁引入幕府，辟为节度推官，此时其

带衔应还是监察御史里行。

志续记： “其军奉旨，以千余人遏秋寇于泾

原，率一岁一更之……吾兄笑之，乱兵中止，乃叱

其将曰：‘彼群醉聚狂， （□□□□，奈何尽赤其
家族……天子使中贵人劳之。”墓志中所记的 “千

余人遏秋寇于泾原”，应是指中晚唐一直存在的

“防秋兵”①［２１］。此外，在这一段记载中有些文字

模糊不清，故不能进行准确释读，只能推测其大意

为：宣武镇奉旨以千余人防秋泾原，本应以一年为

期，但频繁更戍会增加宣武镇支出，故派崔鱸前去

说服这支防秋兵延期返乡。但士卒们回乡愿望强

烈，最终爆发了这次兵变。“奈何尽赤其家族”的

前一句模糊不清，不知何意，此句应是对叛乱士卒

的处罚手段，朱德军老师曾述及这一现象，他总结

道：“严酷的戍边环境，加上将帅约束不严，常常

发生 ‘戍边之卒’的 ‘亡归’事件……中央对这

些 ‘溃族’一般采取 ‘尽诛之’，或 ‘悉以杀之’

的手段加以制止。”［２１］在这场兵变中，崔鱸展现了

他出色的应变能力，成功平息了这次危机。考诸史

料，这场发生在刘士宁时期的宣武军防秋泾原的活

动及叛乱史籍中未见记载，故墓志中的这一段记载

可补以往史籍之空缺。

志又载： “后以私故罢职，归田居而食贫。”

据 《崔振墓志》记：“府君讳振……以贞元九年五

月十九日终于东都德懋里之私第，享年七十。”崔

鱸在刘士宁幕时以 “私故”罢职，盖因此年五月

其父逝世，他辞官归家丁忧。又 《资治通鉴》载：

（贞元九年）刘士宁既为宣武节度使，诸

将多不服……十二月，乙卯，士宁帅众二万畋

于外野；万荣晨入使府……以通王谌为宣武节

度大使，以万荣为留后。［１４］７５４９－７５５１

此年十二月发生的这场军乱，崔鱸应该没有

参与。

（四）遇乱挺身出，助董晋受命

志下文载：“乃游徐方，路□大梁，（之帅李

万荣薨……未期月，以家祸归于巩洛。柴质垢容，

哀感动植，号泣终制，君子法之。”关于贞元十二

年宣武李?叛乱及董晋受命事件的记载，诸史中均

有记载，如 《资治通鉴》载：

（贞元十二年）李万荣疾病，其子?为兵

马使……秋，七月，乙未，以东都留守董晋同

平章事，兼宣武节度使……邓惟恭既执李?，

遂权军事，自谓当代万荣，不遣人迎董晋。晋

既受诏，即与莊从十余人赴镇，不用兵卫。至

郑州，迎者不至，郑州人为晋惧，或劝晋且留

观变。有自汴州出者，言于晋曰：‘不可入。’

晋不对，遂行。惟恭以晋来之速，不及谋；晋

去城十余里，惟恭乃帅诸将出迎。［１４］７５７２－７５７３

又 《新唐书·董晋传》记：

万荣死，邓惟恭总其军。晋受命，不召

兵，惟幕府驺莊从之，即日上道。至郑，逆者

不至，人劝止以观便宜，晋不听，直造汴，及

郊，惟恭始出迎谒。［５］４８２０

又韩愈撰 《董公行状》记：

而万荣死，诏未至，惟恭权军事。公既受

命，遂行。刘宗经、韦弘景、韩愈实从，不以

兵卫。及郑州，逆者不至。郑州人为公惧，或

劝公止以待。有自汴州出者言于公曰：“不可

入。”公不对，遂行……明日，惟恭及诸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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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所谓 “防秋兵”，朱德军老师认为：“防秋兵就是唐代用于边境防秋活动的兵员，它们由中央制度性地从各地征

召兵力赴边御敌，或边境部队出镇戍守，它们常常以 ‘出征、征行’为表征，具有不太固定的屯防区域与比较固定的

驻防期限 （通常以三年为期）
#

故唐代的 ‘防秋兵’其实是历史上行营兵的一种，属于临边御敌之野战兵团，而非

单纯的边境驻 （屯）防兵，与唐代前期的行军制度存在着一定的历史渊源。”



至，遂逆以入。及郛，三军缘道欢声，庶人壮

者呼，老者泣，妇人啼。遂入以居。［２２］２７６４－２７６５

在这一事件里，诸史着重塑造了董晋无惧无畏

前往宣武受命的正义形象。而 《崔鱸墓志》给我

们揭示了一个更清晰的真相，是崔鱸以为朝廷效命

为己任，只身入宣武军营，游说周旋，最终使邓惟

恭等人出迎董公，成功化解了此次危机。崔鱸也由

此受到了董晋及整个幕府的拜谢，并被辟为僚属，

总其群务，但具体职务在墓志中没有说明。又据

《郑辚墓志》记：“以贞元十二年八月十五日终于

巩县合洛别墅，享年五十有四。”按上文 《资治通

鉴》载秋七月命董晋为宣武军节度使，崔鱸也应

在此月被辟入幕，而在此年八月其母去世，故墓志

记 “未期月”，以家祸归于巩洛。

此外，关于此次事件，墓志与 《资治通鉴》

等史籍的记载大体一致，有一点不同在都虞候的姓

名上，传世史料均记为 “邓惟恭”，墓志则记为

“邓恭”。又据朝廷发布的 《平李?诏》［２３］及上文

提到的 《董公行状》在记述时都明确记为 “邓惟

恭”，故其姓名应为 “邓惟恭”，墓志中将其记为

“邓恭”应是遗漏了一个 “惟”字。

（五）又入韩弘幕，终观察支使

志续记：“及诏以司徒韩公弘董大梁之师，辟

为汴宋观察支使，奏转殿中侍御史内供奉。于是赞

其政，争讼以之息；整其刑，囹圄以之空；掌军

日，仓辬以之实。退食延宾，移景忘倦。无何，染

风痹之疾，辞归东洛。”据 《资治通鉴》载：

（贞元十五年）二月，丁丑，宣武节度使

董晋薨；乙酉，以其行军司马陆长源为节度使

……逸准引兵径入汴州，乱众乃定……己丑，

以刘逸准为宣武节度使，赐名全谅…… （八

月）庚辰，宣武节度使刘全谅薨……辛酉，

以韩弘为宣武节度使。［１４］７５８２－７５８４

从上述记载看，在贞元十五年 （７９９年）一年

之间，宣武镇三易其主，经历了从陆长源、刘逸

准、韩弘的变更，崔鱸此年应该仍守丧在家，未亲

历这数次变乱，直到韩弘成为节度使，他又被辟为

汴宋观察支使，带衔迁为殿中侍御史内供奉。这也

成为他的终职，六年后，他病逝于洛阳。

四、崔鱸任幕府基层官的职掌

通览墓志中崔鱸的仕宦经历，我们发现他除了

以门荫入仕为宋州参军外，大部分的为宦生涯都在

幕府，所任幕职包括节度巡官、节度推官、观察支

使，均为幕府基层僚佐。学界对幕府僚佐的研究虽

从严耕望先生的 《唐代方镇使府之文职僚

佐》［２４］４０６－４５５问世之后不断发展，但限于史料的缺

失，基层僚佐研究甚少，而此墓志正好提供了一个

很好的样本，供我们细考基层僚佐的职掌情况。

崔鱸担任的第一个明确的幕职官为节度巡官，

是他在第二任幕府刘玄佐幕获得的，带衔为大理评

事，从八品下，后又迁监察御史里行，正八品上，

此时幕职仍为节度巡官，官品得到了升迁。但因志

文中对于崔鱸这一时期的任职经历一带而过，故无

法详考其职掌。

此后，崔鱸的幕职官由节度巡官升为节度推

官，宪衔上仍兼监察御史里行。关于节度推官的职

掌，学者们的争议较大，如严耕望先生认为：“推

官乃推勾狱讼之职。”［２４］４２３石云涛先生则认为：“观

察使推官与节度使之推官，职掌还是有区别的，节

度使推官理军讼，而安史之乱之后由采访使演变而

成的观察使之推官则理民讼，这与使主执掌性质有

关，不当混淆。”［２５］９９而赖瑞和先生认为：“推官是

比巡官高一级的执行事务官员，职掌和巡官一样多

样化，可能执行府主委派的任何职务，非仅审理狱

案一项。”［２６］２５５据上文可知，崔鱸在刘士宁幕任节

度推官时，曾出使泾原并平定了的防秋兵叛乱，这

个职责已经超出军讼的范围，可佐证赖瑞和先生所

言推官的执掌是多样化的，可执行府主委派的任何

职务。

而后崔鱸又迁为观察支使，带衔迁为殿中侍御

史内供奉、从七品上。关于观察支使之职掌，严耕

望先生认为：“节度有书记，观察有支使，职同而

名目不同，似不并置。”［２４］４２３戴伟华先生则据一些

府主为幕僚向中央奏官的报告中总结道：“两者职

掌必有不同处……支使似偏重于军政事务。”［２７］石

云涛先生则据观察使僚佐由采访使相沿而来，其认

为：“采访使支使之职责对我们研究观察使支使应

该可以参考……支使是助府主从事政务之职，而且

有分使出入之责。”［２５］２１２－２１３崔鱸墓志为我们考察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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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支使的职掌提供了更直观的视角，据墓志记崔鱸

为观察支使时曾 “赞其政”“整其刑”“掌军日”，

从民政至军事无不涉足，可见如戴伟华、石云涛两

位先生所言支使是助府主从事政务之职，而非严耕

望先生所云与掌书记一样掌表奏书檄。

以上，我们可对崔鱸的仕宦经历形成一个较为

整体的认识。赖瑞和先生在总结唐代士人释褐途径

时写道：“唐代士人释褐任第一个官职，主要有两

条路可走：（一）到州府任参军，或在外县任县主

簿或县尉…… （二）留在长安京城任校书郎、正

字。”［２６］１４后又言：“州府参军这官职，不论是在仕

途前景上，或在唐人眼中，都不如正字、校书郎和

赤畿县尉。封演和白居易所描绘的升官图，也完全

未提州府参军。”［２６］１６４由上观之，崔鱸在科举失败

后以门荫入仕，补宋州参军，符合唐代士人入仕的

基本路径，同时州参军的起点似乎已预示着崔鱸的

官途并不会显达。而后崔鱸选择入幕为官。在唐中

后期，随藩镇地位越来越重要，幕府逐渐成为游宦

之要津，此时崔鱸的选择可谓明智之举。崔鱸自入

李勉幕至刘玄佐、刘世宁父子幕约十五年之久，此

时他已四十岁，官品由从八品下升为正八品上，升

了三级，幕职从巡官升为推官，节度巡官是使府正

职中最低一级文官，后升入的推官仅高巡官一级。

虽说是在稳步晋升，但也可说是升迁缓慢。之后便

是其父母相继离世，崔鱸连续守丧六年，这两次丁

忧也对其仕途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乃至于他五十二

岁病逝时，其终官仅为观察支使，仍为幕府基层官。

纵观崔鱸的为宦生涯，一方面，从仕途发展上

看，崔鱸的官运确实平平，一直在幕府基层官员中

迁转；另一方面，从为宦经历看，他并不平庸，亲

历两次藩镇兵变并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叛乱得以平

息。而且他的为宦生涯基本都在宣武镇，如韩愈所

言 “汴自大历以来多兵事”［２２］２７６４，在这样一个多

兵事的雄镇，他能连续受到李勉、刘玄佐、刘士

宁、董晋、韩弘五任节度使的辟署，足见其具有一

定的真才实干。

五、结语

崔鱸及其相关家族成员墓志的内容，为研究博

陵安平第三房崔光远一支的世系提供了新的资料，

据此我们可考证出崔振为崔抗兄，寅亮为崔振之

子，补正了 《新唐书》世系表之缺漏与失误，构

建了更为完整的家族谱系图。通过对崔鱸家族婚姻

关系及归葬地的考察，我们发现博陵安平崔鱸家族

一直保持着门第婚传统，联姻对象多为传统世家大

族，关于其家族归葬地则经历了从洛阳至滏阳又至

巩义的变迁历程。

此外，墓志内容主要记载了崔鱸的生平行迹，

他少年有才而科举失利，州参军释褐后入幕为官。

近三十年的为宦生涯全部在宣武镇，从节度巡官做

到观察支使，均属幕府基层官，可为幕府基层职官

制度研究提供较为典型的范例。墓志中记载了许多

他任职宣武的事迹，如在刘世宁幕，曾以推官身份

出使泾原，成功阻止了泾原防秋兵乱；又如在邓惟

恭据汴期间，协助董晋顺利接手宣武。这些事迹或

可在传世史籍中找到相关记载并展示更多历史细

节，或可补传统史籍之阙，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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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能”等系列重要马克思主义符号学美学命题；

深入考察了现代和后现代的视觉艺术与文化转向的

前因后果，图式化解读了当代视觉文化和艺术的图

像转向与视觉文化转向，揭示了现代与后现代图像

崇拜文化实践背后的商品化、全球化等本质特征；

探讨了从现代主义艺术到后现代主义艺术语境的意

义生成，差异化地审视现代与后现代先锋艺术与政

治的逻辑关系及其理论进路，预见当代美学的文化

走向，在推动后现代性艺术转向及美学全球化等问

题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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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ｊｕｂｌｊａｎａ：ＦｉｌｏｚｏｆｓｋｉｉｎｔｉｔｕｔＺＲＣＳＡＺＵ，２０１４．

［４］ＪＡＹＭ，ＥＲＪＡＶＥＣＡ．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Ｐｏｓｔｓｏｃｉａｌ

ｉｓｔ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ｉｚｅｄＡｒｔｕｎｄｅｒＬａｔｅＳｏｃｉａｌｉｓｍ，ｉｎｔ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Ｍ］．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

２００３：１６１．

［５］艾尔雅维茨．图像时代 ［Ｍ］．胡菊兰，张云鹏，译．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施惟达．中国文化产业十家论集·金元浦集 ［Ｍ］．昆

明：云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５．

［７］王璜生．大学与美术馆：美术馆的公共性与知识性

［Ｍ］．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１：

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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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贾晋华．皎然年谱 ［Ｍ］．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２：１１０．

［１４］司马光．资治通鉴 ［Ｍ］．胡三省，注．北京：中华

书局，１９５６．

［１５］毛汉光．从士族籍贯看唐代士族之中央化 ［Ｍ］／／

毛汉光．中国中古社会史论．上海：上海书店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１６］郭声波，周振鹤．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唐代卷

［Ｍ］，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７．

［１７］赵振华，何汉儒．唐代洛阳乡里村方位初探

［Ｍ］／／赵振华．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北京：朝

华出版社，２００２：９９－１０１．

［１８］张慧霞．唐代的权葬及迁葬研究：以墓志铭为中心

［Ｄ］．北京：中央民族大学，２０１２：３６．

［１９］陈长征． 《唐方镇文职僚佐考》增补 ［Ｊ］．唐都学

刊，２０１０，２６（５）：３２－３６．

［２０］吴廷燮．唐方镇年表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１９８０：１８９．

［２１］朱德军．中晚唐中原藩镇 “防秋”问题的历史考察

［Ｊ］，宁夏社会科学，２０１１：９７．

［２２］韩愈．韩愈文集汇校笺注 ［Ｍ］．刘真伦，岳珍，校

注．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０．

［２３］宋敏求．唐大诏令集 ［Ｍ］．北京：中华书局，

２００８：６６４．

［２４］严耕望．唐代方镇使府之文职僚佐 ［Ｍ］／／严耕望．

严耕望史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９．

［２５］石云涛．唐代幕府制度研究 ［Ｍ］．北京：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６］赖瑞和．基层文官 ［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２７］戴伟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 ［Ｍ］．南宁：广西师

范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８：４８－４９．

８７ 　　　　　　　　　　　　　　昆明学院学报　　　　　　　　　　　　　　　　　２０２２年８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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